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 2017 年工作指

南》的通知

(质检办通〔2017〕264 号)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贯彻落实 2017 年全国质检工作会议要求，协同推进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

不断夯实信用信息基础作用，强化质量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有效促进

质量提升。总局制定了《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 2017 年工作指南》，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质检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3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 2017 年工作指南

一、工作依据

依据质检总局对进出口企业实施信用管理和分类管理的相关规定，制定本指

南。

二、工作目标



协同推进进出口企业信用管理，不断夯实信用信息基础作用，强化质量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有效促进质量提升。通过统一的信用管理平台对进出

口企业联合实施信用管理，包括信用信息采集、信用等级评定、评级结果应用、

监督管理等内容。

三、信息采集

(一)企业信息来源：信用管理平台涵盖检验检疫监管的各类企业，通过企业

管理系统自动导入。

(二)信息采集原则：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信息采集条目及信用等

级评定规则》进行采集，信息采集条目的具体内容、分值和评定规则由各业务司

局根据监管需要提出，总局统一制定发布。

可以自动采集的信用信息，由信用管理系统与相关系统通过信息共享自动采

集;需要人工判定的，由系统自动采集后，再进行人工判定。

不能自动采集的信用信息，由信用信息发现部门进行人工采集。

(三)企业责任认定：被采集企业明确的，直接对企业采集信息;被采集企业同

时涉及代理和收发货人的，按检验检疫机构确定的责任企业进行采集。进境交通

工具、运输设备检疫不合格、行政处罚等涉及责任主体尚未纳入信用管理平台的，

应将责任主体纳入企业管理系统后再进行采集;不适合纳入的，可不采集。

(四)一次采集原则：同一企业的一次失信行为涉及多条信用信息条目的，应

按照对应分值标准最高的信息条目进行采集。



(五)采集部门：

1.企业基本信息，由企业管理系统自动导入;

2.行政处罚信息，由结案部门采集;

3.e-CIQ 主干系统中的不合格信息，由信用管理平台自动采集。需要人工确

认的，报检环节登记的，由检务部门确认;施检环节登记的，由施检部门确认;

4.检验检疫日常监督管理信息，由发现部门采集;

5.外部门输入信息，由第一接收部门采集;无第一接收部门的，由企业备案地

检验检疫机构采集。

(六)采集时限：发现并查实企业失信行为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采集。

(七)填制要求：每一条信用信息，应保证填制内容完整、逻辑清晰，同时须

填写相关业务关联号。企业信用信息涉及报检员责任的，应在采集信用信息时一

并录入报检员备案号。

1.报检类差错、检验检疫不合格信息：须在“业务关联号”一栏填写报检号

/证书号;

2.行政处罚信息：须在“业务关联号”一栏填写处罚文书号(案件编号)，有

报检号/证书号等关联号的，在详情填写报检号/证书号;



3.其他检验检疫日常监管信息：有报检号、处罚文书号的，须在“业务关联

号”一栏填写报检号、处罚文书号，否则“业务关联号”一栏保持空白，进行“保

存”操作时，由信用管理平台自动编号,编号规则为“J+6 位机构代码+8 位年月

日+3 位流水号”;

4.其他监管部门及社会评价信息：“业务关联号”一栏保持空白，进行“保

存”操作时，由信用管理平台自动编号，编号规则为“W+6 位机构代码+8 位

年月日+3 位流水号”。

(八)信息告知：对触发降级、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等动态管理的企业，须

在实施降级、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前书面告知企业。

四、企业等级评定

(一)企业信用管理平台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在周期评

定或动态管理时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自动初评。

(二)各直属局相关业务部门应组织或授权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在自动初评后 5

日内对所辖企业的信用初评结果进行确认。如有异议的，可以进行调整并不迟于

自动初评后 10 日内完成，具体调整规则由各业务司局制定。

(三)加强重点企业评级管理，可以建立重点企业升降级档案、支持服务档案

和降级约谈档案(电子档案)，并开展相应管理工作。重点企业范围由各业务司局

确定。

五、结果应用



(一)企业信用等级作为分类监管的基础，针对不同信用等级企业制定公布审

批许可、申报放行、检验检疫、日常监管等方面的差异化检验检疫措施。

(二)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做好不同信用等级企业差异化检验检疫措施的跟

踪落实，发现执行不到位的，应及时向主管业务司局反馈。

(三)总局各业务司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大力推进与其他监管部门开展企

业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探索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措施，实现质量安全共治。

六、监督管理

各直属局应建立年度、半年、季度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督查和自查制度，确保

企业信用管理有效实施。在《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要求的基础上，

监督管理还包括：

(一)各检验检疫机构是否加强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方面的人员配

置，是否开展业务培训，提升一线人员的业务能力。

(二)各检验检疫机构是否按要求实施信用信息采集并及时审核;是否按规定

调整企业评级结果;是否对触发动态管理的企业实施相应动态管理;是否跟踪落实

差异化检验检疫措施。


